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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取消使用強制性公積金制度下僱主的強制性供款「對沖」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安排意見書 

 
基層發展中心（下稱本中心）對於政府計劃取消使用強制性公積金制度下僱主的強制性供款「對沖」遣

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安排，立場上是同意的，但對於政府一直借補救、改善或優化退休保障其他支柱，迴

避推行屬於一支柱的「全民養老金」，則表示強烈不滿。本中心認為社會在討論如何取消強積金對沖的

同時，必須盡快落實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才能令香港的長者安心度晚年、活得有尊嚴。 

 
為何有對沖？到底對沖甚麼？ 
根據官方的說法，《僱傭條例》分別於 1974 年及 1986 年加入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保障， 目的是「為已

為同一僱主服務滿一段時間的僱員因裁員或其他原因遭解僱時提供補償， 以紓緩僱員因失去工作而須面對

的短期財政壓力」。而制訂《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的目的，旨在「透過僱主和僱員共同供款， 協助就

業人士累積退休儲蓄， 以加強香港就業人士的退休保障」。一項是「失業補償」，另一項是「退休保障」,

兩者本來風馬牛不相及，為何商界齊聲疾呼，更指取消對沖會令僱員在同一服務期內獲得「雙重福利」？

是上世紀九十年代設立強積金計劃時引入「對沖機制」，是中、英兩國政府在九七前進行政治角力的後遺

症。港英政府當時忽然撤回力推的「全民老年金」，為了討好商界通過強積金計劃而引入對沖，變相官商

勾結，出賣香港幾代人的退休保障，到了今天才要動用以百億計的公帑再次討好商界，收拾這個爛攤子。 

 

取消對沖講優化 明益商家買佢怕 
據政府當局表示，每年有超過 30 億元的僱主強積金供款累算權益被用作對沖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而自

2001 年至 2017 年 12 月為止，僱主用以抵銷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累積申索款額總數超過$365 億，當中

有 74%僱員戶口內的僱主供款部分全數被對沖至零。今天，政府就算建議動用 293 億公帑資助商界支持取

消對沖，商界仍然「獅子大開口」。我們不禁要問，打工仔過去 17 年被對沖掉的「債」又該向誰追討？

今天，就算強積金計劃取消對沖，但有關計劃只覆蓋 300 多萬打工仔，對數以百萬計的已退休人士、家庭

照顧者、殘疾人士，作用非常有限。此外，政府現時方案的「劃線」建議存在魔鬼細節，包括「劃線後」

強積金累算權益可以對沖「劃線前」的遣散費及長服金；「劃線前」的遣散費及長服金計算基礎，是根據

「劃線時」的工資而非「離職時」的工資。對於政府方案留下這兩筆「蘇州屎」，我們絕不接受！ 

 

缺乏全民退保 長者越扶越貧 
昨天公布最新的貧窮報告顯示，2017 年長者人口比例持續升至 16.3%，約 111.6 萬人，當中共有 49.5 萬

長者活於貧窮線以下，較前年增加 1.7 萬人。在政府政策介入後，仍有 34 萬老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勞福局局長羅致光 在 2017 年 7 月 6 日立法會的發言中重申政府無意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原因是現時的社

會保障制度，特別是長者生活津貼措施是更有效扶貧。數字反映的事實，或許正給自詡 IQ160 的羅局長

一記耳光。羅致光去年在立法會用了 27 分鐘發言時間，反覆強調「優化」0 支柱、「改善」2 支柱、

「強化」3 支柱等等，就毋須設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1 支柱)。但事實反映，政府力推的「終身年金」及

「安老按揭」計劃(3 支柱)反應極其冷淡；投放大量公帑的長生津(0 支柱)扶貧作用成效不彰；而明益商家、

兩面不討好的取消強積金對沖(2 支柱) 更留有大量後遺症的「爛攤子」，不管是所謂補救、改善、優化的

措施，財政上全數由政府一力承擔，所有措施都是短視和見步行步，完全沒有考慮長遠的「融資安排」。 

 
退保支柱五缺一 全民退保要實行 
本中心重申，政府在推動盡快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時，必須一併解決「劃線」對打工仔造成的不利影響；

而在優化、改善、補救現時退休保障各條支柱的同時，必須同時落實推行屬一支柱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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